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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人社字〔2022〕28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231号提案的
会办意见

市卫健委：
邓继业委员提出的《关于鼓励生育政策有效落实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单位关于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下简称三期）女工弹性工作问题的协办意见函告如下，请一并答复委员：

虽然弹性上下班可以解决部分集中上下班交通拥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员分散上班、职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问题，但弹性上下班并未列入法定、通用的企业工时制度范围，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并非所有的行业、企业、岗位都适用于弹性上下班，比如流水生产线上的职工，工作需要相互密切配合；二是企业是独立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经营范围、运营对象、所在地等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工时制度和上下班时间。

职工因哺乳等情况需要实施较短时期的弹性上班时间或者居家办公，可以与企业平等协商达成一致后实施。省委、省政府今年6月份联合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产假期满，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批准，可以请假至婴儿1周岁，请假期间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人社部门对三期女职工经与企业平等协商后实施弹性上班时间的做法持鼓励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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